期中停修申請單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學

系
	
	學

號
	
	年

級
	
	學生

姓名
	

	停修前本學期總修課學分數(含停修科目學分數)：      

	科目代號
	科目名稱
	學分
	課程負責人核簽

	(停修以一科為限)
	
	
	 (非授課教師核簽概不受理申辦)

	申請原因說明：



	教

務

處
	
	系

主

任
	
	導

師
	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期中停修申請單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

系
	
	學

號
	
	年

級
	
	學生

姓名
	

	科目代號
	科目名稱
	學分
	教務處收件章

	(停修以一科為限)
	
	
	


注意事項：

· 「選課實施辦法」第二條後段：
加退選後學生經學系輔導認有需要停修課程者，於開學後第十週，由學生填寫「停修申請單」，經課程負責人同意後，送教務處辦理停修課程。
除特殊情形外，停修以一科為限，學生停修課程後，總修讀學分數仍需符合第十一條應修學分數下限之限制，停修課程不計成績、學分，不予核退學雜費，成績單上予加註「停修」。
· 當學期曾停修課程者，次學期不得超修學分，亦不得領取成績優良獎學金。
第一聯：教務處收執聯


流程：授課教師(導師(系主任(教務處





第二聯：學生收執聯








